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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東碩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 112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3,030,713 仟元，較 111 年度減少 3,769,327

仟元(-55％)，營業毛利為新台幣 70,593 仟元，較 111 年度減少 746,192 仟元(-91%)，

稅前淨損為新台幣(410,121)仟元，較 111 年度減少 697,096 仟元(-243%)，稅後淨損為

新台幣(372,884)仟元，較 111 年度減少 598,086 仟元(-266%)，主因為 112 年度受全球

銷售地區通膨及景氣低迷影響，客群終端庫存居高不下，下單轉趨保守，導致訂單下修

及延後出後，造成出貨不如預期，使 112年的整體經營績效比 111年減少。 

 

 (一)財務支出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分析項目 一一二年度 一一一年度 一一○年度 

 

財務

收支 

營業收入 3,030,713 6,800,040 4,683,143 

營業毛利 70,593 816,785 471,006 

稅後純(損)益 (372,884) 225,202 31,655 

 

獲利

能力 

 

股東權益報酬率(%) (20.83) 11.62 1.67 

稅前純(損)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67.05) 52.55 7.95 

純益率(%) (12.30) 3.31 0.68 

每股(虧損)盈餘(元) (6.13) 4.18 0.58 

             
       

（二）一一三年度營業計劃  

 

隨著筆電庫存逐漸去化，作業系統世代更迭，推升汰舊換新需求，根據市場研

究機構預測，2024年筆電需求力道逐季好轉，全球筆記型電腦市場將呈現溫和成

長，當然整個筆電周邊包含擴充基座市場也隨預期逐漸恢復成長。 

2024年為 AI PC 元年，AI PC將帶動高階商務筆電需求、以及內容創作者筆電

換機需求。東碩領先業界研發的 Thundebrolt 5 dock，除了鎖定應用在電競筆電、

創作者筆電的擴充市場之外，Thundebrolt 5 dock也是一個 AI的擴充介面裝置，

內建 PCIe介面，加掛 NPU、eGPU等 AI加速卡，就可以為筆電增加 AI 算力。這股 AI

動能，將會帶動未來的 dock功能，除了擴充 I/O、延伸畫面主要功能外，也會成為

輔助筆電 AI算力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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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基座的相容性一直是這個產業最大課題，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提供客戶解決

方案，一直是東碩努力不懈的研發服務項目，也是客戶對東碩品質服務最大的信任

指標。隨著工作環境改變，混合辦公室轉為常態，東碩也提供一系列智能擴充基

座，可以讓 IT人員方便近端、遠端或雲端解決問題、OTA韌體更新、設定時間更

新、一次更新所有聯網 dock。 

2024新的一年，在產品研發方面，東碩將持續掌握科技趨勢(如 AI、

Thunderbolt 5、USB4 v2)，也延續 GaN氮化鎵的研發經驗，提供一系列複合式多樣

化的產品設計組合，以及差異化的產品選擇，以符合各式各樣企業用戶方案需求、

滿足大眾消費者不同用途。除此之外，東碩也積極拓展新市場區域，新應用新商

機。藉由 Dock衍生的新應用商機，整合軟硬體加值功能，並加入更多智能創新元

素，等景氣狀態回穩時，再創造佳績。在永續經營方面，東碩將持續關切碳中和及

氣候變遷議題，如何減少碳排量及增加綠能運用，以善盡環保責任。 

展望市場趨勢以及落實經營策略，東碩將秉持迅速創新、優質服務、以客為尊

的經營理念，持續深耕於新產品的開發，並積極開發新應用領域和新客戶，以期讓

公司營收及獲利再創佳績，將公司營運成果回饋給股東、員工及社會，善盡企業應

有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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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

告及盈虧撥補議案等表冊，其中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于智帆及黃世鈞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上開董事會

造送之各項表冊，業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

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鑑察。 

 

此致 

 

 

東碩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劉助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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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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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財務部應備妥相關

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閱。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

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必要時，亦得邀請

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

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

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會。已屆開會

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

得宣布當日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體董

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財務部應備妥相關

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閱。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

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必要時，亦得邀請

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

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

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會。已屆開會

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

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

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

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體董

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依據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1 日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金

管證發字第

1120383996 號令修

正發布第 12 條、

第 13 條條文 

十一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

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

得變更之。 

前項排定之議事內容及臨時動議，非經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

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

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九條第三項規

定。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

議或未依第二項規定逕行宣布散會，其代

理人之選任準用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

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

得變更之。 

前項排定之議事內容及臨時動議，非經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

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

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九條第三項規

定。 

依據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1 日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金

管證發字第

1120383996 號令修

正發布第 12 條、

第 13 條條文 

十八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

意，未來如有修正得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

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來如有修正得授

權董事會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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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三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

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外，應以章程載

明，並經董事會決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以下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

集之。 

 

 

 

 

 

以下略 

因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

股東無實體

會議可參加，

為保障股東

權益，爰增訂

第二項 

五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 

一、公司召開實體股東會者，應載明股東會

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

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 

二、公司召開實體股東會並以視訊輔助者

（以下簡稱視訊輔助股東會），除應載明實體

股東會開地點外，並應載明視訊輔助會議部分 

所使用之視訊會議平台。 

三、公司不召開實體股東會，僅以視訊方式

召開者（以下簡稱視訊股東會），應載明公司

所使用之視訊會議平台。 

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

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

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

之限制。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 

一、公司召開實體股東會者，應載明股東會

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

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 

二、公司召開實體股東會並以視訊輔助者

（以下簡稱視訊輔助股東會），除應載明實體

股東會開地點外，並應載明視訊輔助會議部分 

所使用之視訊會議平台。 

三、公司不召開實體股東會，僅以視訊方式

召開者（以下簡稱視訊股東會），應載明公司

所使用之視訊會議平台。 

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

三時。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

之限制。 

 

六條

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第一項略 

第二項略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

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

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

東得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

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第一項略 

第二項略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

代措施。 

提供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

東會有困難

之股東適當

替代措施，並

協助其使用

連線設備參

與股東會，爰

於第三 款增

訂後段 

二十

二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

施。 

本條刪除 

二十

二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原二十三條 

二十

三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調整至二十

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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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股東會議事規則」 

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二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ㄧ、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二、I501010 產品設計業。 

三、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四、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五、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六、F113020 電器批發業。 

七、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八、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九、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十ㄧ、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十二、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十三、CC01020 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十四、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

業。 

十五、CC0110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十六、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十七、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十八、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
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ㄧ、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二、I501010 產品設計業。 

三、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四、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五、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六、F113020 電器批發業。 

七、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八、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九、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十ㄧ、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十二、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十三、CC01020 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十四、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

業。 

十五、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

止或限制之業務。 

配合公司

營運需求

修訂 

三 

十 

一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七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廿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三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ㄧ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七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三

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七

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六

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五

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四

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七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廿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三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ㄧ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七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三

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七

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六

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五

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四

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增訂修訂

次數及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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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九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九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七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四

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八月四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八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二十六

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九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九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七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四

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八月四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八日。 

 

 

 

 

 

 

 


